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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上倒一桶油，害得路人摔断骨，害得各方都受损，令人唏嘘。这是一起典型的公

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坏责任纠纷，遭遇此类事故应先明确涉案道路的管理主体，再清晰事

故各方的责任，依据责任划分开展维权。需要注意的是，伤者伤情稳定后应到专业的司

法鉴定机构进行伤残鉴定，为后续赔偿提供依据。

（文中当事人除调解员外均为化名）

“一桶油”引发连锁赔偿
“和事佬”条分缕析定分止争

兄弟各说各话
调解员转换思路出妙招

刑满释放后，赵强再次拿出山林承

包合同，要求村里协助他办理林木采伐

手续。赵刚也“不甘示弱”，经常向林业

主管部门举报该林地涉及权属纠纷。

村里一次又一次在兄弟俩之间调和，双

方还是互不相让。后来，潜川镇平安

办、潜川司法所在排查辖区矛盾积案时

发现了兄弟俩的这一情况，迅速协调各

部门当起“和事佬”。

由于当年都是口头约定，没有实质

性的证据来确定 5 万元的属性。再加

上兄弟俩各执一词，调解员也就放弃了

“出资”或“借款”之争，转而以另一种

“假设”思路来解决问题，“既然找不到

证据，那就从眼前着手，力求尽早化解

矛盾纠纷。”

开始调解前，调解员先叫上了相关

科室和村委会相关人员一起到涉事林

地现场踏勘，对林木价格进行了预估，

发现总价值在 20 万元左右。随后，调

解员就前往赵强和赵强家中，打算一对

一展开劝说。

各取所需分析
“出资借款”闹剧终落幕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5 万元确实

是问你哥借的，那就想想10多年前的5

万元借到今天，加上利息，你要还出去

多少？”见赵强不否认借款和利息一说，

调解员就从“5 万元是借款”的角度出

发，说出了他应当承担的责任。

而面对赵刚时，调解员又从“5 万

元是出资”的角度入手作说明：“我们假

设是你出资承包的荒地，但这些年你在

外面做生意，一直是你弟弟在辛勤打理

才能让树木长得这么好。不管怎么说，

你也应该把他这些年的工资给结清

吧。”

鉴于承包期即将届满，如果不能趁

着最后几个月达成一致，那么之前的一

切辛苦都将付之东流。兄弟俩顺着调

解员理顺的思路考虑良久，最终答应坐

下来详谈分配问题。

调解现场，调解员以林木价值 20

万元为切入点，指出不管是出资还是借

款，双方需要给付的补偿基本持平。经

过数天拉锯战后，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

见，赵强当场给予赵刚一次性补偿 9 万

余元，赵刚书面承诺放弃对涉事山林权

属的主张，并配合赵强到各部门办理林

木采伐等手续。

荒山变林地，“出资”还是“借款”？
面对反目的兄弟，调解员有了好主意

本报记者 肖春霞

在一个沟渠疏通的现场，因路面倒了一桶油，路过的杨阿姨摔了一跤，获赔近 10 万元，这是前段时间，发生在台州玉环的一件事。沟渠

管理的主体是某机械厂，负责疏通工程的是包工头程某的儿子，倒油的却是工人程某，那么谁该为杨阿姨“意外一摔”买单？“和事佬”条分缕

析，让法律说话，化纷止争。

事件聚焦：
“一桶油水”引发意外

前段时间，50 多岁的杨阿姨像往常一样坐着

丈夫的电动车去上班。然而就在他们路过一个模

具机械厂的门口时，意外却发生了：因电动车打

滑，杨阿姨被摔得久久起不来身。“下了点毛毛雨，

路面怎么会这么光滑？”心有疑虑的杨阿姨夫妇报

了警。警察调取监控视频及走访发现，附近某机

械厂正在挖掘疏通门口的一条小渠，原本沟渠里

面的水、油挖出来之后应该用桶装好放在角落里，

没想到前一天晚上，程某为了省事，竟直接把桶里

的水和油，一股脑儿地倒在了门口的路面上。

后经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杨阿姨因

事故致胸 11 椎体压缩性骨折等，已达到十级伤

残。建议损伤后的误工期限为 150 日，护理期限

为90日，营养期限为60日。

本报记者 沈艳瑜 通讯员 钱雨婷

“当年，是我向我哥借钱做生意的，他没参与。”

“你胡说，明明是我让你帮我代签合同的，你没写我名字。”

⋯⋯

近日，杭州市临安区司法局潜川司法所所长龙江被一对亲兄弟“缠”上了。荒山种林木本是好事，怎奈兄弟俩为了承包权各执一词，一人

说是“借款”，另一人说是“出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事件聚焦：
“出资”变“借款”
亲兄弟反目成仇

赵刚和赵强是一对亲兄弟，十多年前，赵强从

哥哥赵刚处取得 5 万元，与当地村委会签订了山

林承包合同，双方约定以 5 万元的价格将村中部

分荒山承包给赵强经营，期满后归还村集体，林木

收益归赵强所有。

承包期间，赵强每天都会上山挖土、开路、浇

灌、除虫⋯⋯荒山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眼看承

包期过去大半，满山树木郁郁葱葱，哥哥赵刚却跳

了出来。

据赵刚所述，这片山林本是兄弟俩想一同承

包，但他常年在外做生意，就拿出 5 万元本金交给

赵强，让赵强代签合同，并协助他打理山林。可到

后来才发现，承包合同上只有赵强一个人的名字，

只字未提他。

而赵强的说法，却与哥哥大相径庭，他承认 5

万元是赵刚所出，但只是借款，承包山林和哥哥完

全没有关系。

多年来，兄弟俩为此事发生过数次争吵。一

次言语冲突之下，双方大打出手，赵强用利器将哥

哥刺伤，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明晰三重法律责任

虽有了鉴定结果，但是杨阿姨的索

赔却并不顺利。机械厂负责人认为，已

将沟渠疏通工作外包给了程某儿子，厂

里没有责任；而程某儿子表示，疏通沟

渠就收了机械厂 1000 多元，自己不可

能承担这个责任；且 60 多岁的程某经

济拮据，也没有支付赔偿金的能力。

在随后的多次调解中，玉环市珠港

法律服务所律师赵霜霜条分缕析，层层

剖析了其中的法律关系。

机械厂是否要承担责任？根据民

法典相关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造

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定作人

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定作人对定

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

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机械厂属于工程

定作人，因未及时发现并处理程先生在

路面倾倒油水的行为，导致路人滑倒受

伤，存在管理方面的过错，故应承担部

分赔偿责任。

程某和其儿子谁应承担责任？根

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程先生将油污水倾

倒在公路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

因为机械厂将疏通沟渠的工作分包给

程某儿子，其儿子雇佣程某挖沟渠，根

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

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

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

偿。“本案中，程先生倾倒油污的行为，

致他人受伤，接受劳务方（雇主）程某的

儿子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考虑到他们

是父子关系，所以调解确认由其两父子

共同分期赔偿。”赵霜霜介绍。

“杨阿姨的丈夫也需承担责任。”赵

霜霜表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

定：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限载一名 12 周

岁以下未成年，12 周岁以上 16 周以下

的未成年驾驶自行车不得载人。因此，

杨阿姨的丈夫也应承担部分事故责任。

面对调解律师如此明晰的解释，各

方也不再争辩。最后，案件以程某赔偿

7 万元、机械厂赔偿 2.3 万元，杨阿姨放

弃对丈夫的追责而平息。

和事佬上阵：

和事佬有话说：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兄弟之间有矛盾，理应面对面沟通化解矛盾，血浓于水的

亲情比什么都可贵。在调解这类年代久远、证据难寻的纠纷时，要从当事人的诉求出发

考虑调解的方式方法，最终达到化解矛盾的目的。

（文中当事人除调解员外均为化名）

和事佬上阵：

和事佬有话说：


